
附表三：本案卷宗簡稱 

 

本案卷宗名稱 簡稱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07年度他字第 4805號卷一 107他 4805卷一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07年度他字第 4805號卷二 107他 4805卷二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07年度他字第 4805號卷三 107他 4805卷三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07年度偵字第 20378號卷 107偵 20378卷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09年度他字第 8510號卷一 109他 8510卷一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09年度他字第 8510號卷二  109他 8510卷二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09年度他字第 8510號卷三  109他 8510卷三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10年度偵字第 13735號卷  110偵 13735卷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他字第 694號卷  111他 694卷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偵字第 8008號卷 111偵 8008卷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偵字第 18559號卷  111偵 18559卷  

本院 108年度金重訴字第 12號卷一 本院卷一 

本院 108年度金重訴字第 12號卷二 本院卷二 

本院 108年度金重訴字第 12號卷三 本院卷三 

本院 108年度金重訴字第 12號卷四 本院卷四 

本院 108年度金重訴字第 12號卷五 本院卷五 

本院 108年度金重訴字第 12號卷六 本院卷六 

本院 108年度金重訴字第 12號卷七 本院卷七 

 

 


